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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小说 连载

《宝水》
作者：乔叶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

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
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
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
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
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
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
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最终在
宝水村落地生根。

《宝水》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可贵
探索，有效地实现了现实题材创作和乡村
书写的突围。它突破了乡土写作从外面
向里面看的风景式写作、田园牧歌或挽歌
式写作、到此一游拼贴画式写作等局限，
往诚实、扎实的生活现场写，在经验与超
验、小事情和大历史之间实现平衡。通过
长篇叙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乡
土生活的重塑。

宋代诗人叶采《暮春即事》一诗中
有这样一句话：“闲坐小窗读周易，不
知春去几多时。”读来倍感亲切。

喜欢读书的我，不知不觉与书相
伴已几十个春秋。从小到大，我一直
没有放弃读书，书就是我最亲密的“伙
伴”。

我对书的认识是从小人书开始
的。当时，村里唯一的一个商店有一
个专门卖儿童读物的柜台，里面摆放
着几本小人书。一本小人书一两角
钱，能买得起的孩子并不多，我也只能
眼巴巴地看看柜台里花花绿绿的小人
书封面。家境比较好的孩子买了一本
小人书，在街上炫耀，引来许多孩子争
相观看。

回到家，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一本

小人书。母亲思量再三，最终还是花了
1角2分钱给我买了一本《闪闪的红
星》。我如获至宝，捧着这本小人书，坐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安静地翻了起
来，彩色的画面、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
小英雄潘冬子的形象嵌入我的脑海
中。直到母亲来喊我，我才回去。晚上
睡觉时，我也把它放到枕头边。

那时，母亲每年都会给我买一本
小人书看。《小英雄雨来》《刘胡兰》《半
夜鸡叫》……这些小人书带领我进入
书籍的世界。

随着家庭条件的好转，我开始买
大书读了。七年级的暑假，我去外地
姑姑家玩。姑姑家在大城市，家里都
是文化人，自然不缺书。金庸的武侠
小说《侠客行》就在这时走进了我的视

野，那个暑假我几乎没出去过，总是一
个人坐在卧室里看书。姑父对姑姑
说：“本想带他去玩玩，看他这么爱看
书，都不忍心带他出去了。”

我参加工作后，发工资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去买书，我疯狂地涉猎各种
书，《巴黎圣母院》《福尔摩斯探案
集》……

以书为伴的日子充实而快乐。沉
迷其中，我稚嫩的思想渐渐成熟，潜心
静思的习惯也日渐养成。

孟德斯鸠曾说过，喜欢读书就等
于把生命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的享
受时刻。读书让我受益匪浅，如沐春
风。那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
乐在其中。

我的小人书
◇ 于春林

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全世界的
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
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
没有翅膀。”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没
有书会是什么样子。

我上小学时，班里订了《儿童时
代》《少年先锋报》等报刊，那是我课余
时间的“营养加餐”。后来，我生病住
院，爸爸向朋友借了一些小人书，还有
《水浒传》《家》《春》《秋》等名著给我
看。妈妈则从伙食费中挤出钱，给我
订了《少年文艺》。四哥拿着三哥给我
的零花钱去新华书店帮我买小人书。

有书相伴，无聊的住院时光多了
几分乐趣；有书相伴，我也渐渐变得勇
敢。每次换药时，妈妈就抱着我，在我
耳边轻声说：“忍一下，换完药我们就可
以看书、吃酥心糖了。”医生为我化脓的
伤口换药时，疼痛难忍，但我想到好看
的书和好吃的糖时，便咬牙强忍着。

住院时，值班护士也会来找我借
书，她们因此对我很好。一次，妈妈去
排队缴费了，有位爱看书的年轻护士
守着刚做完手术的我，直到妈妈回来。

四年级时，我的一首诗在报纸上
发表，拿到了3元钱稿费。我拄着双
拐走上新华书店的石梯，再小心迈进
那道高约20厘米的木制门槛，那是我
第一次进新华书店买书。我在玻璃橱
柜前看了一遍，花6角8分钱买了本蓝
色封面的《冠军的童年》，冠军们奋勇
拼搏的精神激励着我勇敢前行。

初中时，区文化馆的李老师为我
办了张借书证，让我有更多机会阅读
中外名著，我也从书中看到了广阔世
界和人生百态。高中毕业后，我在宿
舍楼下摆了个租书摊，并因此认识了
爱看书的朋友杨。在她生日时，我送
给她一本精装版的《铁凝散文集》。前
几年她搬家时，还把那本书拍给我看，

说那是青春最美的纪念。
不管是在春阳和煦的下午，还是

秋雨敲窗的晚上，我都会手捧一本书，
坐在写字台前或倚在床头，与书中人
儿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经历跌宕起伏
的人生，一起感悟人间百态。有时，我
也会铺开稿纸写些文字，然后把这些
稚嫩的文字投出去。报刊上有了我的
名字，父母也为我自豪。

我不仅在新华书店买书，还在邮
局订阅文学杂志，甚至在地摊上淘旧
书，慢慢地，家中的书多了起来。几
次搬家，老公收拾书时让我卖掉一
些，我是个恋旧的人，很多书总是舍
不得扔。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很多人
喜欢读电子书，但我还是喜欢在睡前
读会儿纸质书。与书相亲，让我忘了
白日的繁杂，让心变得宁静、踏实；与
书相亲，让我成为更美的自己。

与书相伴气自华
◇ 刘胜秀

一本好书是生命中的遇见，能影
响人的一生。世界名著《老人与海》影
响了几代人。

一个老人、一艘小船、一片茫茫大
海，连续出海84天，一无所获。老人
先后五次遭到鲨鱼的围攻，与鲨鱼搏
斗了三天两夜，老人用尽了所有能用
的工具，拼尽了身上所有的力气。那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惊心动魄的场
景，见证了一个老人的勇敢、智慧和坚
毅。小说将一个“孤勇者”的形象展现
得淋漓尽致。

书中很多精彩的描述，展现了老
人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老人呼
唤着身体里的狮子，面对抽筋的手，
他与另一个自己对话，打败内心的软

弱和犹豫，打败恐惧、孤独和无力，拯
救了现实中的自己。这个“硬汉”超
越自己的力量从哪里来？小说中，

“要是那个男孩在就好了”这句话，每
逢老人遭遇绝境时都会出现。在乌
云遮天的瞬间，“那个小男孩”幻化出
的一束光亮让老人看到希望，产生无
穷无尽的力量。

那个男孩叫马诺林，5岁就跟着老
人出海学打鱼，男孩称老人为“老
爹”。但因老人的“霉运”，男孩被派去
别的船上了。但在这片茫茫大海上，
小男孩一直都是在场的。爱从不缺
失，老人并不孤独，他在绝境中愈挫愈
勇，是因为有爱。正是因为有这个男
孩，他才发出“人并不是生来就要吃败

仗的，一个人可以毁灭，但不可以被打
败”的豪言壮语。面对生命中的厄运，
老人坚强不屈。小男孩的出现，让他
明白出海的意义，有人懂他，有人心疼
他，比捕获一条大鱼更珍贵。

小说最后，那具被鲨鱼掠噬殆尽
的大鱼的脊椎骨，白得刺眼，也终会作
为垃圾被海水冲走。有人说，大鱼的
白骨，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与孤
独。我感觉被剥离出来的骨头是老人
精神内核的一次裸露，是他超越自己
的一个证明。

读完《老人与海》这本书，我对爱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爱是责任，
爱是温暖，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读《老人与海》有感

◇ 王秀红

李先芳说，我先认识的李攀龙，一起
谈了几次诗。李攀龙虽然刚刚学习写诗，
但悟性很高，所以我愿意与他交往。去
年，王世贞为了考中进士，与我一样提前
一年来到京师。我们两个的住处离得不
远，于是便经常一起谈诗论文。考完之
后，我们谈得更多了。我在李攀龙面前，
说过王世贞几次。在王世贞面前呢，又说
过李攀龙。这样，当我把两个人聚到一起
时，两人很快便好得像是一个人了。

吴维岳、谢榛听了，呵呵一笑。
此时的谢榛，心里涌上来无比的豪

情，他感觉到，京师有那么多官员爱好写
诗，将会对自己有极大地促进。想想一举
成名天下知的滋味，谢榛有一种想喝酒的
冲动。但是，他不好意思提议，毕竟天不
早了。

李先芳与吴维岳商量一下，决定把明
天晚上的宴席安排在长城酒家。这个酒
家在棋盘街上。

三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便各自散开
了。谢榛回崔元府上，李先芳回客栈，吴
维岳则回他的位于德胜门外的小家。

第二天一早，崔元陪着谢榛吃完早
餐，说谢先生，你今天就可以开始为卢楠
的事走动走动了。你可以先去严讷的工
部，以拜见故人的名义进去，大声朗诵卢
楠的《放招赋》。严讷知道你的脾气，不会
怪罪你的。

谢榛听了，微微一笑，心说侯爷你真
行，我本来就有点疯疯癫癫了。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